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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性质及其在区域制度中的

落实新论：一个自然法的观点

黄　异，周怡良

摘　要：自然法是指由人性所判断出来的原则。国际法应落实自然法原则，亦即：收纳自然法原则以及

予以开展。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普遍参与开发原则、收益分配原则、禁止排他控制原则、禁止军事使用原则、

海洋环境保护原则，皆属于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被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吸收，并予以进一步开展，

而形成公约中的区域制度。区域的利用及环境保护皆应依区域制度为之。区域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区域的资

源开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来主导。国家、国营企业、自然人或法人从事矿物资源探勘与开采，应经国际海底

管理局的同意。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亦得自行开采矿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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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在区域制度出现之前，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底属于公海制度的规制范畴。基本上，所有国家

皆不得对于海底为排他控制或提出排他控制的主张。但所有国家皆得自由使用海底，当然也包括了

开发海底的矿藏在内。各国为达到使用海底的目的，得单方制定相关国内法予以规制。若各国依据

国内法所为的活动发生冲突时，则可透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来解决。

在早期已有人提出与人类共同遗产类似的观念，用来指称公海或海洋中的资源①。１９６７年马耳

他驻联合国大使Ｐａｒｄ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一项议案，首次针对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底，提出了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此项原则成为第三届联合国海洋会议讨论及拟定区域制度的出发

点。另一方面，该原则也在联合国之内及在联合国范畴之外引起广泛的讨论，而区域制度也成了海

洋法会议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②。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最终进入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成为该公约区域制度的基础。

在区域制度中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当然具有实证法的性质。有关该原则的了解，

属于实证法的解释问题。但在区域制度生效之前，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的意义及性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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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则不明朗。本文的目的是：尝试从自然法角度重新思考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在进入区

域制度之前的意义及性质，其次，则尝试说明该等原则如何在区域制度中被展开。当然，本文不可

能对于前揭第二个问题，巨细靡遗地予以说明，而仅能点出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在区域制

度中展开的 “基本方向”。

本文的一个基本立场是：自然法是实证法的前置规范。实证法必须植基于自然法，而自然法是

依靠实证法予以落实。因此，本文希望以自然法中之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与区域制度的关

系为例，来呈现自然法与实证法间的关系。

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的发韧

在二次大战之后，由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本身发展的需求及基于对殖民主义的

反弹，开始注意海域天然资源的享用问题。发展中国家不仅支持大陆架制度的发展，也积极促成专

属经济区制度的形成。大陆架制度及专属经济区制度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排他享用其所属大陆架及

专属经济区中的天然资源，特别是渔业资源及矿业资源。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思及如何确保自

己分享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外之海底的矿业资源。

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Ｐａｒｄｏ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向联合国秘书长致送一项提案＊，建议把下列

议题纳入大会第２２届会期之议程：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Ｆｌｏｏｒ，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Ｐａｒｄｏ
在该提案中指出，发达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对于在各沿海国管辖范围外之海床与底土 （即：

海底）为军事使用，以及开发海底的矿藏供为己用。有鉴于此，Ｐａｒｄｏ主张应把海床与底土宣告为
“人类共同遗产”（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并同时提出下列主张：

（一）海床与底土不得由任何国家予以取得。

（二）海床与底土的使用及其资源的开采应以保障人类利益为目的。

（三）由使用及开采海床与底土活动所生之收益，应主要用于协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四）海床与底土仅供和平使用。

（五）建置国际机构来代表国家规制、监督及管理海床与底土的各种活动。

Ｐａｒｄｏ并未对于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内涵为何，提出明确的说明，而仅把人类共同遗产的主张

与其他与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的相关主张并举。此种情形产生两种可能的解读方案。其一是：人类

共同遗产仅是一个用词，用来指称所有与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的相关主张。其二是：人类共同遗产

是所有与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之主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此基本出发点的内涵为何，则留待阐

明。Ｐａｒｄｏ的提案为后人留下思考的空间。

另一方面，Ｐａｒｄｏ的提案明确指出，人类共同遗产及各原则，并非现行国际法，而是应以条约

予以落实。Ｐａｒｄｏ主张应针对海底及其资源订定新的条约，而此条约应立基于前揭的基本主张。

前述Ｐａｒｄｏ对于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的初步想法，反映在后来的一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之中，

但未为进一步的开展＊＊。而依Ｐａｒｄｏ想法应建置的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的国际法规定也未出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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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发达国家依据公海制度对于海床与底土资源的开发活动，未曾停止。有鉴于此，联合国大

会于１９６９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自然人及法人，皆应停止开发活动，以及表明了对于

海床与底土及其资源的主张，皆不予承认的意旨＊。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基本上承袭Ｐａｒｄｏ的主张，但进一步将此主张予以周

延化及延伸。该决议已不再用 “海床与底土”来指称在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底，而是用 “海床与

底土区域”或简称 “区域”。此外，该决议主张把区域由传统的公海制度剥离出来，并置于一个新

的制度之下＊＊＊。该项新制度应立基于区域是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以及下列观点：

（一）区域不得由国家、自然人或法人予以取得。任何国家不得对于区域主张排他性的权

利＊＊＊＊。

（二）任何国家、自然人或法人，皆应依据新的区域制度取得及行使权利。

（三）区域仅供和平目的之使用，亦即：不得为军事使用。

（四）勘探及开采矿藏，是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需求应予特别照顾。

（五）区域及其资源的开发及管理，应由一个国际机构来统筹主管。

（六）国家、自然人及法人皆应享有机会来使用区域，由区域使用所生的利益，应公平分配。

除了前述的基本主张之外，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大会之决议特别指出国家应负有下列义务：

（一）国家应在科学研究 （为和平目的之科学研究）进行合作，特别是：（１）参与国际科学研

究计划以及鼓励不同国家的科学研究人员相互合作， （２）公开科学研究计划以及散布科学研究成

果，（３）采取合作措施，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力。

（二）国家应防止区域活动对于海洋环境的危害，以及保全区域自然资源以及防止其遭受损害。

（三）国家在实施区域活动时，应适当顾及沿岸国及其他国家的权益。

（四）国家应对于区域活动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大会作成一项决议：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该决议表达了承袭前揭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意旨，并再度强调下列四点：（１）区

域为人类共同遗产，（２）所有国家皆应有区域矿藏开发的机会，（３）由区域开发活动所生的利益，

应由所有国家分享，特别应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需求，（４）应对区域活动设置一套新的制度以

及设置一个国际机构来统筹执行此制度。

由前面的历史背景的叙述可以知晓，在联合国的范畴中，已大致形成一个看法，即：针对区域

及其资源应创设一套新的制度，即：区域制度。而此制度应植基于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及其他的一

些相关的基本主张。前揭看法显然普遍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则持拒斥的

态度。而此种拒斥的态度主要是植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依据传统的公海制度，发达国家可以凭其

技术及财政能力从事海底资源的开发活动，并独享由此而生的利益。而新的制度极可能剥夺了此种

利益。虽然，发达国家一直坚持传统的公海制度，但其态度也一直在软化之中。例如：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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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利益分享理念的影响，而愿把从区域开发活动所获得的收益部分，交由发展中国家来分享 ＊ 。

少数的发达国家当然无法抗拒在数目上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前揭在联合国范畴中所形成的区域及

其资源的相关主张，终于纳入于一九八二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中，成为所谓的区域制度。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在１９９４年生效。因此，区域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条约法。

但是有一种见解认为，在联合国范畴中所形成的有关海底及其资源的主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出炉 （１９８２年）之前，即已成为习惯法，而其理由则是：在联合国范畴中之有关区域及其资源

的决议案由大多数国家所支持＊＊。但是，此种主张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习惯法的产生要件是：

“所有相关”国家应有共同一致的实践，以及所有相关国家都有法的信念。在作成决议案时，总有

一些持反对意见或者弃权的国家。面对此种情形，实在很难说 “所有国家”都有共同一致的实践及

法的信念。此外，实践不应仅是指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对决议案所为之表态，也应包括国家在其他各

种场合中的行为。基此，前揭见解应进一步检视各国在区域活动方面的实际作为为何以及对于其他

国家的区域活动所持的态度为何，并依此来确认是否所有国家都有共同一致的行为。

如果在联合国范畴中所出现的区域相关主张，在一九八二年之前尚未成为习惯法，那么，它的

性质 （在当时）是什么？在一些著作中曾提及一个观点，即：在联合国范畴中形成的区域相关主

张，在性质上是自然法的原则＊＊＊。那么，何以有关区域的主张，是自然法的原则？

三、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的自然法性质

自古以来即存有不同的学派，对于自然法为何的问题，提出不同见解。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进

行全面探讨，而仅提出下列基本看法，作为进一步论述的依据。

所谓自然法，是指运用理性，由人的本性所判断出来的原则。人的本性中潜藏一个目标：在共

同生活中，追求自我的生存及发展＊＊＊＊。基于此项人性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进一步判断出后续的原

则。此种原则，谓之自然法原则。

直接由人性追求的目标———在共同生活中追求生存及发展———所判断出来的原则，谓之初级自

然法原则。初级自然法原则是恒定的，是超时空的，因为潜藏在人性中的追求目标是不变的。但人

在现实生活中会面临不同的具体生活状况。针对此种具体生活状况，可以从原始自然法原则判断出

进一步的原则。而此种原则可适用于具体生活状况。针对具体状况，由原始自然法原则具体化出来

的原则，谓之派生自然法原则。由于具体存在的生活状况是变动的，因此针对具体生活状况所判断

出来的派生自然法原则，具有变动性，亦即：随着具体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有不同。

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实证法则是由人的意志所创设的，两者不同，应予区别。但

是，自然法也告诉我们，人必须创设实证法来落实自然法的原则。换言之，实证法必须以落实自然

法为己任。实证法当然也不能违反自然法。符合自然法的实证法才具有正当性＊＊＊＊，才可能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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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Ｓａｉｄ　Ｍａｈｍｏｕｄｉ，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Ｂ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９８７，ｐｐ．１６０－１６１。
同本页注①，ｐ．１６８。

Ｂｒｏｗｎ，见前注，ｐ．３０－３１；Ｋｅｍａｌ　Ｂａｓｌａｒ，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Ｂｏｓ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８，ｐ．９。

Ａｌｆｒｅｄ　Ｖｅｒｄｒｏ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ｕ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ｓｃｈｅｓ　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１９７１，Ｓ．３３；Ａｌｆｒｅｄ　Ｖｅｒｄｒｏｓｓ，Ａｂｅｎｄｌ？ｎｄｉｓ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ｈｒ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ｕｎｄ　Ｈａｕｐ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ｉ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Ｓｃｈａｕ，２．Ａｕｆｌ．，Ｗｉｅｎ，１９６３，Ｓ．２７３ｆ；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Ｍｅｓｓｎｅｒ，Ｄａｓ　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ａａｔｓｅｔｈｉｋ　ｕｎｄ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ｅｔｈｉｋ，７．Ａｕ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４，Ｓ．４１。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Ｈｅｎｋｅｌ，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２．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７７，Ｓ．９３。



良知所接受，而被遵行 ＊ 。

国际法是实证法的一环，因此，国际法也必须以落实自然法为己任。那么，前述在联合国范畴

中所形成的有关区域及其资源的观点，是否具有自然法的性质，而应由国际法予以落实？

如前所述，人性的目的是：在共同生活中追求自我生存及发展。但人要追求生存及发展，必然

要利用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各种条件。此种条件包括了地球上或地球以外的空间以及其中的天然资

源。但是，人是平等的，每个人皆得追求生存及发展。因此，所有的人，亦即 “全体人类”皆得利

用空间及自然资源。但是，人类分别组成不同国家。有些空间及天然资源属于国家的管辖范畴，而

使得该国家享有优先利用的地位。但国家所利用之天然资源的剩余部分，则应由其他国家分享。在

所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空间及天然资源，则应由全体人类共享。既然区域及其资源是指在国家管

辖范围之外的空间及资源，那么，区域及其资源应由全人类共享，此即 “区域及其资源共享原则”，

但若配合前揭联合国范畴内的用语，则可称此共享原则，为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亦即：区域及

其资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基于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则所有国家皆得使用区域及开发区域资源。但是，人类共同遗产原则

并非指所有国家都实际上从事区域使用及资源开发的活动，而是指所有国家皆应有 “机会”直接或

间接参与使用区域及开发其资源的活动。若有些国家因技术或财力的不足，致难以参与活动，则应

协助其获得必要的技术及财力。此即 “普遍参与开发原则”。

有些国家会参与开发资源活动，有些国家则因某些原因而未参与资源开发活动。基于前揭人类

共同遗产原则，则由开发国家之开发活动所生的收益，应由未参与开发活动的国家分享，换言之，

由开发活动所生的收益，应由所有国家分享，此即 “收益分配原则”。

为达到区域及其资源供所有国家使用的目的，区域及其资源则显然不得由任何一个国家予以独

占或者对其享有任何排他权利。因为，一个国家独占或享有排他权利，皆会导致其他国家不能使用

区域及开发其资源。区域及其资源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此即 “禁止排他控制原则”。

为落实区域及其资源供人类使用之目的，则应排除区域的军事使用，因为军事使用将严重限缩

其他种类的区域使用以及资源开发。此即 “禁止军事使用原则”。

区域的使用以及区域资源的开发难免会对于海洋环境造成危害。而海洋环境遭受危害，则影响

人类生存的条件。区域的使用及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间存有矛盾。一个调和的立场

是：区域的使用与资源开发仍居优先地位，但对于海洋环境所生的危害，则应予以防止及控制。此

即 “海洋环境保护原则”。

前述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应由国际社会的国家予以实证法化，亦即：制定国际法来

予以落实，换言之，国际法应把前揭自然法原则纳入，并予以细部化。此外，有关区域及其资源的

国际法制度应设置一个单一的国际机构，统筹管理区域使用及资源开发，以及监督该国际制度被遵

行。而采用此种方法，才能有效落实有关区域使用及开发的国际制度。

四、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在区域制度中的落实

（一）区域制度概说

所谓区域，是指在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底部分＊＊。区域制度则是指，有关区域的所有国际法

的规定。此种规定主要包括了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１１部分、附件Ⅲ和附件Ⅳ，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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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１部分的执行协议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为落实前揭公

约及协议所进一步订定的规定。

区域原属于公海制度所涵盖的范畴，但区域制度则把区域由公海制度中剔除出来，并置于区域

制度之下＊。基于公海制度而生的各种权利及义务，即不可能再继续存在及发生，所有的权利及义

务都必须植基于区域制度＊＊。区域制度主要是指围绕着区域资源 （矿藏）的开发问题，所设置各种

规定，亦即对于开发活动本身及涉及开发活动的相关问题所设置的规定。所谓开发活动是指：在区

域的探矿、勘探、开采等活动。所谓与开发活动相关的问题，如：区域的基本地位，开发活动所生

利益的分配问题、开发活动所引起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３６条揭示了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但该条仅简洁地规定：“区域及

其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而未对于其意义为进一步的阐明。“人类共同遗产”的意义为何，有几种

可能的看法。

一种主张认为：区域及其资源是当代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亦即：当代全体人类对于区域及其

资源享有所有权。而此项所有权是面对国际社会的每个国家所享有及得主张的权利＊＊＊。前项当代人

类所共同享有的财产权，则是由前代人类所继承而来的。

前段所述见解是否可行，值得怀疑。国际法是可能为区域及其资源创设所有权的概念，但问题

是：当代全体人类与前代全体人类如何区隔？人类的存续方式，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同时全部死

亡，而新一代的人全部同时诞生。人类的存续是透过个别逐一的死亡以及个别逐一诞生而形成的。

如果无法区隔 “当代人类”及 “前代人类”，则就无法确定区域及其资源之所有权的归属主体，而

也无法确定前代的所有权，“何时”开始由当代所有人予以 “继承”。一个归属主体不明确的权利如

何存在，实是无法想象。

Ｗｏｌｆｒｕｍ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驳斥前揭主张。Ｗｏｌｆｒｕｍ认为：如果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 “全体人类”作为规制对象，来赋予其对于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则该公约必须要同时设置一个

由全体人类共同形成的机构，来受托行使全体人类共同的权利。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固然设

置了国际海底管理局，但是国际海底管局并非由全体人类或由其代表所形成，而是国家所形成。因

此国际海底管理局不可能被视为是受全体人类付托行使权利的机构＊＊＊＊。但是，一个由国家所组成

的国际组织仍然是有可能受 “其他主体”之托，行使权利的。换言之，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设置的国际海底管理局是有可能代表 “全体人类”行使其权利，但条件是：“全体人类”的内涵

必须明确。一个不明确的 “主体”，不可能享有任何一种权利。

另一主张认为：全体人类受神之信托，管理区域及其资源＊＊＊＊。区域及其资源并非全体人类共

同所有的财产，而是受托管理的标的＊＊＊＊。而管理则是以人类的全体利益为目的。

前揭主张显然是从自然法角度来说明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如前文所述，实证法应符合自然法。从自然法角度来阐明实证法，是正确的。但自然法理论极为分

歧，本文不可能就基本理论再为分析及讨论，进而探讨前述主张是否合理。但本文基本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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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是源自于自然法领域中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如前
文所述，自然法领域中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意义是：区域及其资源应由全体人类共同享用，换言
之：全体人类都应分享到区域及其资源所提供的利益。而此项自然法领域中的人类共同遗产的见
解，进入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３６条，成为该条所规制之人类共同遗产原则。

（三）禁止排他控制及禁止军事使用

为达到区域及其资源供人类享用之目的，显然必须排除可能对此种享用发生障碍的因素。在区
域内进行武器试射或在区域内设置军事装置当然限缩或影响区域的和平使用及其资源的开发。因
此，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４１条明文规定，区域仅供为和平目的之使用，换言之，区域禁
止军事使用。

其次，为了达到区域及其资源供人类共享的目的，固然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整套制度，但在基本
上要先排除每个国家或其他主体，即：自然人及法人，对于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全部以及对于区域资
源，为任何型态的排他控制或提出任何型态的排他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３７条之１即揭示此
项意旨。另一方面，任何对于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利，皆应依据区域制度产生、消灭及行使。特别是
对于由区域开采出矿物之权利的产生、消灭及行使，应依据区域制度而为确定＊。

（四）国际海底管理局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５６条之１明文设置国际海底管理局，来统筹管理区域使用及其
资源开发的问题。国际海底管理局为一国际组织，公约之缔约国即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成员国。

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职权可分为三个方面：

１．规制的职权：国际海底管理局在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１９９４年关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１部分的执行协议范围内，依该公约及协议订定进一步的细节规定。

２．监控的职权：国际海底管理局对于区域矿藏开发活动是否遵行相关规定为监督。国际海底
管理局为达此项目的，得单方面对于从事开发活动者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派员检查使用于开发活
动的人工设施等。

３．执行的职权：国际海底管理局应执行区域制度的规定，特别是依据区域制度，来对于区域
矿藏开发活动为管理。

国际海底管理局在区域资源方面，享有各种必要的权利＊＊，但具体的权利项目则依据区域制度
中的相关规定而为确定。

（五）普遍参与开发原则及收益分配原则

所有国家皆应有机会参与区域矿藏的开发。但是，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规定，除了国
家得为开发活动之外，具有其国籍之自然人及法人或受其控制之法人以及国营企业皆得为开发活
动＊＊＊。此外，国际海底管理局亦得为开发活动。质言之，国家除了直接为开发活动外，亦可透过自
然人、法人、国营企业或国际海底管理局间接参与开发活动。但是，国家、自然人、法人或国营企
业欲从事开发活动，必先获得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同意。

从事开发活动，除了应具备资金之外，尚应具有技术能力。为弥补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海底管理
局技术能力的不足，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规定了，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海底管理局
取得开发所需的技术能力。

从事开发活动之发达国家、国营企业、自然人或法人，应培训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海底管理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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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３７条之３。

参见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３７条之２。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５３条之２。



人员 ＊ 。前揭从事开发活动者应拟定培训计划，规划特定数量的工作，由发展中国家或国际海底

管理局派遣人员参与及接受培训。

发展中国家及国际海底管理局应从公开市场获得开发活动所需的技术，若不能获得，则得要求

已从事开发者或其他相关国家＊＊提供协助取得所需的技术＊＊＊。

国际海底管理局使用于开发活动之资金，来自于开发活动者所缴之税，包括：固定年费及矿税

或矿税与利润分配＊＊＊＊。此外，国际海底管理局亦得以贷款方式，取得资金＊＊＊＊。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４０条之１明白揭示，由区域矿业活动所生的经济利益，应由全

体人类分享，亦即应分配于所有国家及其他非国家的主体。分配应在不歧视的基础上为之，但分配

应特别顾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分配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为之。国际海底管理局应订定有关分配的规

定，并依此规定执行。
（六）海洋环境保护原则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４５条规定，海洋环境保护的意旨，并责成国际海底管理局订定

有关下列事项的规定：

１．防止、减轻及控制来自于区域开发活动所生之海洋环境的污染及其他危害。

２．保护及保全海洋环境中的生态。

开发活动者应从事海洋学和环境基准研究，从事海洋环境监测及环境影响评估，以及采取措施

来防止、减轻及控制开发活动对于海洋环境所生之危害。若发生意外事故，开发活动人应即通报国

际海底管理局，并依国际海底管理局之指示，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五、结　论

自１９６９年以返，在联合国范畴中，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底 （区域）及其资源，逐渐凝聚

出人类共同遗产及其他相关原则。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在进入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之前，在性质上属于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是运用理性从人性所判断出来的结果。由人性所追求的

目标：自我生存及发展，可以判断出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并再由此原则判断出其他原则。实证法应

植基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依靠实证法来予以落实。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区域制度是立基于

自然法领域中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并予以开展。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区域及其资源由传统的公海制度剥离出来，并将其置于区域制度

之下。区域制度首先规定，区域及其资源应由全体人类共享。为达此目标，区域制度首先禁止任何

国家及个人 （自然人或法人）对于区域及其资源为排他控制或主张任何一种的排他权利。此外，区

域不得供军事使用。在此基础上，区域制度进一步规制区域及其资源的享用问题。区域及其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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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４４条。

指开发活动的担保国（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国营企业、自然人或法人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开发核准时，应由特定国家任担保国，以
保证其开发活动符合所有相关规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ⅩⅠ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ⅩⅠ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

Ｇｒｏｌｉｎ，见前注，ｐ．１３７－１３８。

参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ＩＳＢＡ／１６／Ａ／１２／Ｒｅｖ．１（１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３３，３４，３５；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ｂａｌｔ－ｒｉｃｈ　Ｆｅｒｒｏ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ｒｕ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ＩＳＢＡ／１８／Ａ／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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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３１，３２，３３。



享用分两方面：区域资源的开发以及由区域资源开发所生利益的分配。区域资源的开发采用两套系

统：（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为全体人类的利益进行资源开发，（２）由国家、国营企业、自然人或法

人进行区域资源开发。而后者的开发应经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同意。区域制度设置了国际海底管理局

来统筹管理区域资源开发及其他的相关问题，以及在制度框架内，为落实区域制度之目的，订定相

关的规定。

本文以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及相关原则为例，尝试将自然法与实证法相结合。面对国际社会生活

现象的益形复杂及推陈出新，似乎可以考虑运用此种方法来形成解决问题的机制。析言之，首先针

对生活现象中所出现的问题，在自然法领域中去寻求相关原则，再依据这些原则制定条约法或创设

其他国际法，来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法秩序。

（责任编辑　周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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